
浙江德宏汽车电子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

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浙江德宏汽车电子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公司章程》 和公司《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的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的独

立董事，对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的相关议案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

见： 

一、关于推选第四届董事会成员候选人的议案 

（一）同意公司董事会提名张宁女士、张宏保先生、施旻霞女士、朱国强

先生、倪为民先生、唐美凤女士六人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提名姚春德先生、陈星照先生、曹悦先生三人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

选人。董事任期三年，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算。 

（二）提名人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的教育背景、职业经历和专业素养等

综合情况的基础上进行提名，并已征得被提名人本人同意。 

（三）公司董事候选人的提名和表决程序合法、有效，符合本公司《章程》

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四）经审阅上述各董事候选人的履历，认为公司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符

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要求，能够胜任董事职务，不存在《公司法》、本公司

《章程》中规定的禁止任职条件及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的情况。 

（五）同意将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提交公司 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选举。 

浙江德宏汽车电子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姚春德、曹悦、陈星照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九日 

 


